
中国人民银行 公安部 工商总局银监会 证监会 

关于加强黄金交易所或从事黄金交易平台管理的通知 

银发〔2011〕301号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首

府)城市中心支行，各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计划单列市公安厅(局)，工商局，银监局，证监局；国家

开发银行，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黄金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 

为促进黄金市场健康发展，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期货交易管理条例》、

《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

(国发〔2011〕38 号)和中央编办《关于进一步明确黄金市场及

黄金衍生品交易监管职责的意见》(中央编办发〔2011〕29号)，

现就设立黄金交易所或在其他交易场所内设立黄金交易平台的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上海黄金交易所和上海期货交易所是经国务院批准或同

意的开展黄金交易的交易所，两家交易所已能满足国内投资者的

黄金现货或期货投资需求。任何地方、机构或个人均不得设立黄

金交易所(交易中心)，也不得在其他交易场所(交易中心)内设立

黄金交易平台。 



二、除上海黄金交易所和上海期货交易所外，对于有关地方

(机构、个人)正在筹建黄金交易所(交易中心)或准备在其他交易

场所(交易中心)内设立黄金交易平台应一律终止相关设立 

活动；对已经开业或开展业务的，要立即停止开办新的业务，

并在当地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由人民银行牵头，妥善做好其黄

金业务的善后清理工作。当地工商部门根据人民银行或地方人民

政府的决定，对被责令关闭或撤销的黄金交易所(交易中心)，责

令限期办理变更登记、注销登记，或者依法吊销营业执照；银行

业金融机构停止为其黄金业务提供开户、托管、资金划汇、代理

买卖、投资咨询等中介服务；对于涉嫌犯罪需要作出行政认定的， 

人民银行及其当地分支机构依照相关规定出具行政认定意

见后，移送当地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三、上海黄金交易所和上海期货交易所要进一步加强系统管

理，完善各项制度规则，保障市场规范运行；要围绕市场需求加

大产品创新力度，为投资者提供便利化服务。 

请人民银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以上分支机构和银监会、证

监会当地派出机构与当地公安、工商部门联合将本通知转发至辖

区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公安、工商部门。 

 

 

中国人民银行 公安部 工商总局银监会 证监会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